附件3 
评审办法
评审办法前附表
	条款号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1
	形式评审
	*供应商名称
	与营业执照一致

	
	
	*响应函签字盖章
	有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公章。由法定代表人签字的，应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由代理人签字的，应附授权委托书（授权人与被授权人签字，加盖公章），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书应符合第六章“响应文件格式”的要求。

	
	
	*响应文件格式
	符合第六章“响应文件格式”的要求

	
	
	*无备选响应
	除询比采购文件明确允许提交备选响应外，供应商不得提交备选响应

	
	
	*响应报价是否唯一
	一份响应文件只能有一个响应报价，在询比采购文件没有规定情况下，不得提交选择性报价

	2
	资格审查
	*营业执照
	符合第二章“供应商须知”第三条第五款第一项规定，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

	
	
	*供应商资格要求
	符合第二章第一条第九款第一项“资质要求”规定

	
	
	*信誉要求
	符合第二章第一条第九款第二项“信誉要求”规定

	
	
	*业绩要求
	符合第二章第一条第九款第三项“业绩要求”规定

	
	
	*其他要求
	符合第二章第一条第九款第五项“其他要求”规定

	3
	响应性评审
	*响应报价
	符合第二章第三条第二款规定

	
	
	*交货期
	符合第二章“供应商须知”第一条第三款第二项规定

	
	
	*响应有效期
	符合第二章第三条第三款第一项规定

	
	
	*响应保证金
	符合第二章第三条第四款规定

	
	
	*响应产品及相关服务
	符合第四章“采购内容及要求”中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

	
	
	*响应内容范围
	符合采购范围和内容，无实质性偏差


一、 评审方法

本次评审采用最低价法。是在响应文件满足采购文件实质性要求的前提下，按照供应商经评审的价格由低到高的顺序确定供应商优先次序的评审方法。其成交原则是“符合采购需求、质量和服务相等且报价最低”。其操作程序为：评审小组将对通过初步评审的供应商按照其报价由低到高的顺序进行排序。
二、评审标准

（1）形式评审标准：见评审办法前附表。

（2）资格评审标准：见评审办法前附表。

（3）响应性评审标准：见评审办法前附表。

三、评审程序

（一）初步评审

1.评审小组可以要求供应商提交第二章“供应商须知”规定的有关证明和证件的原件，以便核验。评审小组依据本章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标准对响应文件进行初步评审。有一项不符合评审标准的，评审小组应当否决其响应文件。

2.供应商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评审小组应当否决其响应：

（1）供应商未经过正常途径获取标书或供应商名称或组织结构与询比采购文件不一致且未提供有效证明的；

（2）响应文件未经响应供应商单位盖章和单位负责人签字或盖章的；

（3）供应商未按询比采购文件要求交纳响应保证金的；

（4）供应商不符合国家或询比采购文件规定的资格条件的；

（5）供应商提交两份或多份内容不同的响应文件，或在同一份响应文件中有两个或多个报价，且未声明哪一个为最终报价的；

（6）报价明显低于其他响应报价，且供应商不能合理说明或者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评审小组认定该供应商以低于成本价竞标的；

（7）响应文件有效期达不到询比采购文件要求的；

（8）供应商方案出现严重漏项，已影响到该项目的实施的；

（9）供应商有串通投标、弄虚作假、行贿等违法行为的。

3.响应报价有算术错误的，评审小组按以下原则要求供应商对响应报价进行书面澄清确认。供应商拒不澄清确认的，评审小组应当否决其响应文件：

（1）响应文件中的大写金额与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2）总价金额与单价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为准，但单价金额小数点有明显错误的除外；

（3）响应报价为各分项报价金额之和，响应报价与分项报价的合价不一致的，应以各分项合价累计数为准，修正响应报价。

4.评审小组发现供应商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响应报价，使得其响应报价可能低于其个别成本的，应当要求该供应商作出书面说明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供应商不能合理说明或者不能提供相应证明材料的，评审小组应当认定该供应商以低于成本报价竞标，并否决其响应文件。

（三）响应文件的澄清

1.在评审过程中，评审小组可以书面形式要求供应商对响应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对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作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补正。澄清、说明或补正应以书面方式进行。评审小组不接受供应商主动提出的澄清、说明或补正。

2.澄清、说明或补正不得超出响应文件的范围且不得改变响应文件的实质性内容，并构成响应文件的组成部分。

3.评审小组对供应商提交的澄清、说明或补正有疑问的，可以要求供应商进一步澄清、说明或补正，直至满足评审小组的要求。

（四）评审结果

1.除第二章“供应商须知”前附表授权直接确定成交人外，评审小组按照价格由低到高的顺序推荐成交候选人，并标明排序。

2.评审小组完成评标后，应当向招标办公室提交书面评审报告和成交候选人名单。

